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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

《民航條例》

(第 448 章 )  

《危險品 (航空托運 ) (安全 )條例》
(第 384 章 )  

《 2021 年〈 1995 年飛航 (香港 )令〉 (修訂附表 16)令》

《 2021 年危險品 (航空托運 ) (安全 ) (修訂 )規例》  

引言

在二零二一年四月二十七日的會議上，行政會議建

議，行政長官指令應制訂載於附件  A 的《 2021 年〈 1995 年
飛航 (香港 )令〉 (修訂附表  16)令》（「《修訂令》」）和
載於附件  B 的《 2021 年危險品 (航空托運 ) (安全 )(修訂 )規
例》（「《修訂規例》」），以實施國際民用航空組織（「國

際民航組織」）有關安全空運危險品  1 的最新規定。  

1 根據國際民航組織發出的《危險品安全空運技術指令》，航

空業界的危險品包括爆炸品、壓縮氣體、易燃液體、易燃固

體、氧化物質、有毒物質、感染性物質、放射性物料和腐蝕

性物質等。

_B_ 

_A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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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據

2 . 國際民航組織是根據《國際民用航空公約》（「《芝

加哥公約》」）在一九四四年成立的一個聯合國專門機

構，負責制訂國際民航政策和標準，推動國際間以安全

而 有 秩 序 的 方 式 發 展 國 際 民 航 業 務 。 該 組 織 現 時 共

有  193 個締約國，中國為其中一員。中國承認該公約及
相關規定所引申的各項國際權利和義務，而這些國際權

利和義務亦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。

3 . 國際民航組織公布的《危險品安全空運技術指令》

（「《技術指令》」），訂明該組織就安全空運危險品

的規定。《技術指令》的規定藉着兩套本地附屬法例，

即《 1995 年飛航 (香港 )令》（第  448 章，附屬法例  C）
附表  16  (《航空 (危險品 )規例》）及《危險品 (航空托運 ) (安
全 )規例》（第  384 章，附屬法例  A），而具有法律效力。 

4 . 每當國際民航組織公布《技術指令》的新版本，民

航處都會檢視當中相關的新要求，並就本地法例提出所

需的修訂，以確保香港的規管制度能緊貼國際最新標

準。《技術指令》的上一版（即 2019-2020 年版）在二零
一八年十一月公布，而相關的修訂在二零二零年一月納

入《航空 (危險品 )規例》及《危險品 (航空托運 ) (安全 )規
例》。《技術指令》的最新版本（即 2021-2022 年版）在
二零二零年十月公布，當中大多屬於技術或文本方面的

修訂。須修訂法例的主要改動撮述如下：

(a)  提供有關危險品的培訓事宜

關於飛機經營人、付運人及貨運代理人所僱用

員工的危險品培訓要求已予修訂，由現行以分

類為本模式改為以能力為本模式，有關培訓將

由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起實施。根據現行的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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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為本模式，處理危險品的人員分為 12 類  2，

每類人員必須接受由民航處批准的標準危險品

培訓課程。在將實施的以能力為本模式下，這

些人員須接受與其職能相符的危險品培訓。根

據國際民航組織的公布，以能力為本模式的培

訓，目的是通過提供重點培訓以訓練稱職的員

工。為此，飛機經營人、付運人及貨運代理人

須檢視和更新其危險品培訓課程，並確保由二

零二三年一月一日起為員工提供由民航處批

准，並與其職能相符的以能力為本模式的培

訓。作為過渡安排，2019-2020 年版《技術指令》
第  1  部第  4  章訂明的現行以分類為本模式的培
訓要求仍然適用，直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

一日為止。  

 為協助業界遵從以能力為本模式的新培訓要

求，民航處會在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為業界（包

括航空貨運業界代表組織和舉辦危險品培訓的

機構）提供新培訓要求的概要。民航處會考慮

所收集到的意見、參照主要民航當局的做法並

因應本港的情況，在臨近新培訓要求於二零二

三年一月一日生效前編訂危險品培訓及評核的

參考範本，以供飛機經營人、付運人及貨運代

理人遵從。為業界提供危險品培訓及評核的參

考範本，旨在協助他們符合新的培訓要求，同

時減少其額外行政工作。此外，根據民航處的

初步分析結果，將實施的以能力為本模式的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該 1 2 類包括 ( i )付運人及承擔付運人責任之人士； ( i i )包裝人
員； ( i i i )至 (v )收運危險品、收運貨物或郵件（非危險品）及
搬運、儲存或裝載貨物或郵件的貨運代理人員工；( v i )至 (v i i i )
收運危險品、收運貨物或郵件（非危險品）及搬運、儲存或

裝載貨物或郵件及行李的飛機經營人員工；( i x )地勤人員；(x )
飛行機組人員、貨物裝卸人員、貨物裝卸策劃員、飛行運行

員及飛行簽派員； (x i )機艙服務人員；以及 (x i i )安檢人員及其
督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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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培訓內容，將會跟目前民航處已批准的危險

品培訓課程大致相類似，有見及此，現行的培

訓安排並不需要作重大修改。  

(b )  其他修訂  

 《技術指令》的最新版本亦修改了空運危險品

的一些技術規定，包括某些危險品的分類、包

裝、標記和標籤，例如鋰電池標記的尺寸修訂、

新增指引以便付運人和貨運代理人在空運鋰電

池之前評估該電池是否損壞或有缺陷，以及新

增規定容許危險品包裝容器可印有多於一個已

通過設計型號測試的標記。  

5 .  根據國際民航組織的要求，締約國須採取適當措施

確保遵從《技術指令》內的詳細條文。為確保香港實施

上文第  4  段有關國際民航組織的最新規定，制訂《修訂
令》和《修訂規例》是唯一方案。若香港未能符合國際

民航組織的規定，國際民航組織或會在對締約國進行安

全監察審查時作出批評。此舉會為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

紐的地位帶來負面影響。  

《修訂令》  

6 .  《修訂令》的主要條文載列如下：  

( a)  第一條訂明《修訂令》在二零二一年七月二日
起實施；  

(b )  第三 (一 )條修訂第  448 章附屬法例  C 附表  16，
更新條文內《技術指令》為「 2021-2022 年版」，
取代「 2019-2020  年版」，以實施新版的《技術
指令》 ;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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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第三 (二 )條修訂第  448 章附屬法例  C 附表  16，
以「劑量率」取代「輻射水平」，從而與新版

的《技術指令》所更新的提述一致；  

(d )  第三 (三 )條修訂第  448 章附屬法例  C 附表  16，
更新對新版的《技術指令》內，有關飛機經營

人及其僱員的危險品培訓要求的相關條文的提

述；以及  

( e)  第三 (四 )條就第  448 章附屬法例  C附表  16增訂
新的規例條文，為上文 (d)  段的修訂而作出過渡
安排。  

《修訂規例》  

7 .  《修訂規例》的主要條文載列如下：  

( a)  第一條訂明《修訂規例》在二零二一年七月二
日起實施；  

(b )  第三條就《危險品 (航空托運 ) (安全 )規例》增訂
新的規例條文，為下文 (c)  段的修訂而作出過渡
安排；以及  

( c)  第四條修訂《危險品 (航空托運 ) (安全 )規例》的
附表，以實施新版的《技術指令》，並為施行

第  7 (1)(b)、7(1)(d)、7A(1)(b)、7A(1) (d)、7B(1)(d)
及 7B(1)( f )  條有關付運人和貨運代理人及其僱
員的危險品培訓要求，指明須符合該版《技術

指令》的相關條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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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8 .  《修訂令》和《修訂規例》會在二零二一年五月七

日刊登憲報，並在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二日提交立法會。  

建議的影響  

9 .  建議對財政、公務員、經濟、生產力、環境、可持

續發展、家庭和性別議題均沒有影響。  

10 . 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修訂
項目不影響現行法例的約束力。  

公眾諮詢  

11.  民航處已在網站發布國際民航組織的修訂，並致函
持份者提供修訂的詳情，以及向航空貨運業界簡介有關

事宜。民航處亦已在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九日諮詢航空發

展與機場三跑道系統諮詢委員會，擬議修訂獲得持份者

及該委員會支持。在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，我們徵

詢了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的意見，委員支持建議

的修訂。  

宣傳安排  

12.  我們會在二零二一年五月五日發出新聞稿，並安排
發言人解答查詢。  

背景  

13.  為了確保航空安全，國際民航組織在《芝加哥公約》
附件  18 訂立了一套有關空運危險品的規定，規管飛機上
托運危險品的分類、包裝、標記、標籤和裝載等事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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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相關航空從業員的培訓要求。根據《芝加哥公約》，

詳細規定載列於國際民航組織每兩年更新及公布的《技

術指令》。《芝加哥公約》附件  18 規定締約國應採取必
要措施以遵守《技術指令》內所訂立的規定。

14. 《芝加哥公約》適用於香港。《技術指令》的規定
則藉着以下兩套本地附屬法例賦予在香港的法律效力，

即 -  

(a)  《 1995 年飛航 (香港 )令》 (第  448 章，附屬法
例  C)附表  16  (《航空 (危險品 )規例》 )；以及

(b )  《危險品 (航空托運 ) (安全 )規例》（第  384 章，
附屬法例  A）。

15. 《航空 (危險品 )規例》規管飛機經營人和機場經營人
涉及危險品的操作安排；《危險品 (航空托運 ) (安全 )規例》
則規管付運人和貨運代理人在空運危險品前必須妥為處

理有關危險品。

查詢

16.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與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
理 秘 書 長 ( 運 輸 ) 易 志 宏 先 生 聯 絡 （ 電 話 號 碼 ：
3509 8195）。  

運輸及房屋局

二零二一年五月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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